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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建筑产业工人职业技能评价基地标准

（模块化吊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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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广东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广东省《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广州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穗建筑〔2026〕1号文）等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结合我市当前建筑职业技能评价基地建设实际，认真总结基地建设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其他省市的做法和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是：⒈总则；⒉术语；⒊基本条件；⒋职业技能评价基地；⒌人员配备；⒍设备、设施和器材配备。
本标准由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负责管理并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南路123号25楼）,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组织单位：广州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
本标准主编单位：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本标准参编单位：广州职业技术大学、广州建筑湾区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盈泰启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总站有限公司、广东华富建设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黎太平、杨青、蒋晓云、潘广斌、王晶、张元斌、田景杨、肖鸣、欧阳海洋、印宝权、邓伟欣、龚圣轩、王延凡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杨紫薇、李锦生、李高锋、陆国兴、李少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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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68116535][bookmark: _Toc3253][bookmark: _Toc1973]1  总  则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1.0.1  为了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广东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广东省《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广州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穗建筑〔2026〕1号文）等要求，规范和指导我市建筑施工技能工人职业技能评价基地建设，促进建筑产业工人职业技能评价，结合广州市实际，特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广州市建筑产业工人职业技能评价基地的申报、认定和建设。
1.0.3  职业技能评价基地的申报、认定和建设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省、广州市和行业有关标准的规定及相关政策文件要求。










[bookmark: _Toc1955][bookmark: _Toc30747][bookmark: _Toc29160][bookmark: _Toc8584][bookmark: _Toc18029][bookmark: _Toc11643][bookmark: _Toc12753][bookmark: _Toc26787][bookmark: _Toc18261][bookmark: _Toc25183][bookmark: _Toc15860][bookmark: _Toc26667][bookmark: _Toc6914][bookmark: _Toc29257][bookmark: _Toc2783][bookmark: _Toc3444][bookmark: _Toc23195][bookmark: _Toc6911][bookmark: _Toc22171][bookmark: _Toc1575617285][bookmark: _Toc30038]2  术  语
2.0.1  装配式建筑
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的主要部分采用预制部品部件集成的建筑。
2.0.2  模块化建筑（MIC）
模块化建筑（MIC）（组装合成建筑法）：指在工厂内将完成饰面、装置及配件的预制构件组装成独立组件，运送至工地后现场装嵌而成的建筑。
2.0.3  建筑产业工人
指在现代建筑工厂、建筑施工中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以工资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建筑工人。
2.0.4  模块化吊装工
从事模块化建筑进场验收、存放、吊装和装配工作的从业人员。
[bookmark: _Toc32672][bookmark: _Toc30550][bookmark: _Toc9372]2.0.5  职业技能评价基地
拥有固定职业技能评价场所，配备专业的建筑产业工人职业技能评价人员和设备，专门开展建筑产业工人职业技能评价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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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具备（自有、租赁或利用社会资源）与装配式建筑和模块化建筑（MIC）产业工人考核要求、规模相适应的硬件、软件的企业、院校或其他社会培训机构。
3.0.2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遵纪守法，熟悉国家职业教育方针和就业政策，社会信用良好，无违法、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不良行为记录。
3.0.3  具备规范完善的建筑产业工人职业技能评价管理制度，具有规范的财务、档案、设施设备管理、消防、应急医疗、卫生防疫等内部规章制度，自愿接受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管管理。
3.0.4  职业技能评价基地应交通便利、卫生整洁，符合消防、环保要求，配有常用的医疗药品。
3.0.5  职业技能评价基地应根据职业标准，做好相应专业工种、岗位职业技能评价计划、评价实施方案等编制工作，及职业技能评价组织管理工作，确保职业技能评价质量。

[bookmark: _Toc10412][bookmark: _Toc93821858][bookmark: _Toc4107][bookmark: _Toc21905][bookmark: _Toc24204][bookmark: _Toc14730][bookmark: _Toc20873][bookmark: _Toc22443][bookmark: _Toc17245][bookmark: _Toc25794][bookmark: _Toc6800][bookmark: _Toc31741][bookmark: _Toc15658][bookmark: _Toc17128][bookmark: _Toc26723][bookmark: _Toc28194][bookmark: _Toc8111][bookmark: _Toc20319][bookmark: _Toc13251][bookmark: _Toc11141][bookmark: _Toc16332]4  职业技能评价基地
4.0.1  职业技能评价基地应有相适应的考核场所、实操设施、设备，有供职业技能评价独立使用的考评人员办公室、候考室、保密室等场地。
4.0.2 符合职业技能评价基地通用标准：
1.实操技能的评价基地
1）实操技能评价的基地使用面积需大于100平方米；
2）严格用火、用电安全管理；严格按照《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配齐灭火、疏散设施设备；定期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3）具备封闭式管理条件；
4）实操技能评价现场每个工位配置监控360度摄像头；
5）满足每批次三十人的职业技能评价要求。
2.  理论知识评价的场地或载体
1）标准信息化教室(机房)至少1间，每间机房理论知识评价的计算机至少30台，可实现与监管部门联网；
2）理论评价教室监控360度摄像头至少2台（机房前、后各一台）。
3.保险
承诺购买职业技能评价期间参加评价的被评价人员、考评员等人身意外伤害险（以考核场地范围为保险保障范围）。
[bookmark: _Toc3392][bookmark: _Toc7658][bookmark: _Toc31216][bookmark: _Toc21447][bookmark: _Toc22708][bookmark: _Toc19867][bookmark: _Toc26031][bookmark: _Toc31348][bookmark: _Toc16445][bookmark: _Toc11295][bookmark: _Toc17593][bookmark: _Toc2355][bookmark: _Toc7505][bookmark: _Toc30098][bookmark: _Toc8870][bookmark: _Toc5713][bookmark: _Toc14844809][bookmark: _Toc18329][bookmark: _Toc16021][bookmark: _Toc18201][bookmark: _Toc6936]5  人员配备
5.0.1  职业技能评价基地应配备评价规模相适应、结构合理、熟悉职业技能评价的不少于3 名的专职或兼职考评人员队伍。 
5.0.2  职业技能评价基地应配备不少于3名专职评价管理人员，且有3年以上职业技能评价工作经历，熟悉国家职业技能评价的方针和政策。
5.0.3  建筑产业工人（模块化吊装工）考评人员的应满足下列条件：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2.中级及以上建筑工程类专业技术职称；
3.熟悉并掌握工种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4.熟悉装配式模块化建筑（MIC）行业发展相关政策要求。
5.0.4  凡获“羊城建筑工匠”称号，或已纳入广州市建筑产业工人专家库、师资库的人员，视同具备考评员资格。
5.0.5  职业技能评价基地管理人员：
1.医务人员至少1名（专职或兼职）；
2.安保人员至少1名（专职）。



[bookmark: _Toc25812][bookmark: _Toc2651][bookmark: _Toc4121][bookmark: _Toc22622][bookmark: _Toc1384911962][bookmark: _Toc326][bookmark: _Toc232][bookmark: _Toc8931][bookmark: _Toc22079][bookmark: _Toc19862][bookmark: _Toc11030][bookmark: _Toc32747][bookmark: _Toc26828][bookmark: _Toc30208][bookmark: _Toc11754][bookmark: _Toc15591][bookmark: _Toc8406][bookmark: _Toc13131][bookmark: _Toc8118][bookmark: _Toc8979][bookmark: _Toc20013]6  设备、设施和器材配备
6.0.1  职业技能评价基地配备的设备、设施和器材，应满足与职业技能评价的规模需要，做到数量充足，配备合理。
6.0.2  建筑产业工人（模块化吊装工）技能实操技能评价配备的设备、设施和器材，应符合广州市建筑产业工人（模块化吊装工）职业技能评价基地工器具配备标准要求。
	序号
	所需条件
	具体要求
	最少数量/要求

	1
	安全防护用品
	安全帽、安全带、反光衣、劳保手套
	确保每位考评员、及被考评人员1套，视情况准备适量备用套数

	2
	
	警示带及支架
	视职业技能评价场地面积确定

	3
	吊装设备
	塔吊或龙门吊
	具备或租赁1台（设备在有效使用年限内且具有近1年内检验检测合格证明，起重量2.5吨）

	4
	考核工位
	MIC构件吊装工位
	5个

	5
	模块化制构件
	MIC构件
	5个，每个均为真实尺寸

	6
	装配工器具（每工位）
	被考评人员岗位胸牌、背码
	每套5个

	7
	
	计时器
	1个

	8
	
	吊索（钢丝绳或吊链）
	若干

	9
	
	平衡梁
	1套

	10
	
	卸扣
	起重量3-5吨,大小各6个）

	11
	
	鸭嘴扣
	2个

	12
	
	万向旋转扣
	4个

	13
	
	万向旋转扣专用扳手
	2个

	14
	
	电动扳手
	2台

	15
	
	钢筋扳手
	2个

	16
	
	普通扳手
	2个

	17
	
	手拉葫芦
	4个

	18
	
	牵引绳
	2条（每条长度至少为8米）

	19
	
	手持式砂轮机
	2台

	20
	
	小型手持式镜子
	8个

	21
	
	垫片
	1mm、2mm、3mm、5mm、10mm，每种规格各40片

	22
	
	撬棍
	1.5米、1.2米各1条

	23
	
	方木
	16条

	24
	
	工具桶（工具袋）
	1个

	25
	
	爬梯
	1架

	26
	
	水准仪
	1台（含支架）

	27
	
	水平仪
	1台

	28
	
	靠尺
	1把

	29
	
	棉线
	1卷

	30
	
	吊锤
	1个

	31
	
	放线仪
	1个

	32
	
	粉笔
	若干

	33
	
	工器具置物架
	2个

	34
	
	墨斗
	2

	35
	
	卷尺
	2

	36
	
	斜支撑
	4套

	37
	
	独立支撑
	6套

	38
	
	PE棒
	若干

	39
	
	调直钢管
	1条

	40
	
	扫帚簸箕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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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bookmark: _Toc25032][bookmark: _Toc9828][bookmark: _Toc2013][bookmark: _Toc19540][bookmark: _Toc11797]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bookmark: _Toc17113][bookmark: _Toc14659][bookmark: _Toc8231][bookmark: _Toc27591][bookmark: _Toc31508]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bookmark: _Toc14886][bookmark: _Toc11527][bookmark: _Toc28682][bookmark: _Toc16251][bookmark: _Toc25067]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标准中指定应按其他标准、规范执行时，采用“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要求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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